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关于木兰船建大楼出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确保木兰船建大楼（以下简称“大楼”）内良好的治安环境和大

楼的安全使用，保障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以及经学校

和学院批准的使用大楼场地的其他单位（以下简称“其他单位”）的教学、科研

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门禁系统的启用以及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模式，进

一步加强对进出大楼人员的管理，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人员进入大楼一般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 通过门禁系统可识别身份的有效用卡，主要包括： 

（1）上海交通大学制发的工作证； 

（2）上海交通大学制发的学生校园卡； 

（3）学院制发的大楼临时出入证。 

使用临时出入证出入大楼时，使用者应主动向门卫出示该证件，由门卫负责

记录证号及出入时间。 

    2. 使用其他有效证件在门卫处进行登记。 

    3. 由大楼内的人员担保并在门卫处登记。 

第三条 大楼门禁权限申请者仅限于学院师生（含项目聘用人员）及其他单位

工作人员，或经学院批准的特殊人员。 

第四条 学院和其他单位的正在办理入校手续人员、校外兼职人员、长期交流

访问人员可办理临时出入证。 

临时出入证办理步骤为： 

(1)申请者本人或委托他人提交申请并简要说明理由及使用期限； 

(2)各系、所、行政办公室和其他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同意； 

(3)经院办审核，领取临时出入证并缴纳 50元押金； 

(4)临时出入证使用后退还时返还押金。 

第五条 如发生工作证、校园卡丢失可到学校信息网络中心补办。临时出入证

丢失需到院办补办并缴纳办理出入证手续费 50元。 

第六条 申领临时出入证的单位有责任对本单位申领的临时出入证进行有效



管理，对持有临时出入证人员离校时及时收缴出入证送交院办。 

第七条 工作证、校园卡、临时出入证不能转借他人使用，学院门卫有权对证

件进行核对，如发现转借现象将予以通报批评。 

第八条 任何人发生拒绝出示有效证件并强行抵制门卫检查者将送交校保卫

处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由学院院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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